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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 2019 年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

新疆协作计划招生简章（本科）

一、招生计划及专业

1. 2019 年学校拟招收全日制本科新疆协作计划生，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3名、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2名

（计划单列）。

2. 以上为招生预报计划数，最后以实际下达的批准计划数为准。

3. 以上计划的录取将根据学校各专业考生考试的实际情况总体平衡。

二、报 考 条 件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阶段毕业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力者。

2. 生源类别原则上民语言类、双语类、单列类（原民考汉）兼招。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

考报名工作规定》，允许在职人员报考。

3. 身体健康，无生理缺陷，无色盲、色弱。

4. 下列人员不能报考：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在校生或已被高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2）高中、中专（职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高一、高二在校生)。

3）在高中、中专（职校）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

括全国统考、省级统考、校考）的应届毕业生。

4）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考生。

5）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6）其他不符合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及我校报考规定的学生。

在招生考试中发现有以上情况者，校考成绩无效，并取消后续专业考试、录取资格。

三、网 上 报 名

1.2019 年 4 月网上报名期间，协作计划考生在我校限报 1个专业。考生应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艺术

类考生专业与高考的报名办法。

2.我校艺术类校考实行网上报名。考生进行网上报名前，请务必认真阅读《上海戏剧学院 2019 年戏剧

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新疆协作计划招生简章（本科）》，了解报考信息及要求。误填、错填报名信息

或填报虚假信息而导致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报名网址：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网 http://zs.sta.edu.cn/

4.报名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3 日（每天 9:00-16:00)。

5.网上报名流程：

第一步：考生进行注册，完成信息填写与确认，信息确认后无法修改；

第二步：上传照片，免冠正面证件照，纯色背景；

第三步：选择报考专业及考试时间；

第四步：网上缴费，支付完成后无法更改报考专业及考试时间；

第五步：打印准考证（打印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4 日 13:30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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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考费：共计 200 元，报名完毕，一律不退报考费。考生选择报考专业和考试时间后，须于 30 分钟

内完成网上缴费，如未及时完成缴费步骤，需重新选择报考专业及考试时间。

四、专 业 考 试

考试日期及地点

专 业 考试地点
考试日期

（具体各试考试时间和地点以
我校实际安排为准）

就读校区

戏剧影视文学
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区

华山路 630 号
4 月 10 日

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区
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 630 号

广播电视编导
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区

华山路 630 号
4 月 10 日

上海戏剧学院浦江校区
上海市闵行区昌林路 800 号

考试科目和内容
专 业 专 业 考 试 科 目

戏剧影视文学
（一）散文写作
（二）故事写作
（三）综合面试

广播电视编导

（一）散文写作
（二）故事写作
（三）综合能力测试（面试）

1.导演构思
2.综合素质测试

五、校考成绩查询及录取

（一）校考成绩查询

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专业考试的结果将于 2019 年 4 月中下旬在我校招生网“快讯公告”板块公布，

考生也可通过招生网内报名系统查询专业考试成绩。专业合格的考生可自行下载“专业合格证”，专业考

试不合格者不再另发通知。

（二）录取办法

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校考合格的考生，在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艺术类本

科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按以下录取办法择优录取：

专业（方向） 录取成绩排序方法 单科要求

戏剧影视文学 合成分=专业成绩（换算成 750 分制）
+高考文化成绩折算分，按合成分从
高到低依次录取。

语文不低于 90 分（150 分制）。
（注：新疆汉语言和民考汉考生语文
不低于 90 分，其余新疆考生的“汉
语”科目不低于 90 分。）广播电视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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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相关情况说明

1.语文/汉语单科不低于 90 分（150 分制）且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第一批

次分数线者优先录取。（若达“一本线”的考生超出该专业招生计划数，则仍依据该专业录取办法进行录

取）

2.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

3.在专业录取原则基础上，若遇“合成分”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则依次、逐项比较高

考文化成绩折算分、语文/汉语、外语、数学成绩，择优录取。其中，语文/汉语、外语、数学科目均折算

成 150 分制。高考文化成绩折算分=高考原始文化成绩÷普通类一本线×750。

4.我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艺术类专业考试考前辅导班，任何单位或个人以我校名义举办考前辅导班我

校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5.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艺术类考生文化考试总分与普通类考生文化考试总分不一致，“一本线”以自

治区给定的参考分数线为准，如未给定参考分数线，则参考分数线=艺术类考生文化考试总分÷普通类考生

文化考试总分×普通类考生文化考试总分一本线。

6.考取新疆协作计划的学生须接受 1—2 年预科阶段的学习培养，预科学习期满，经考核合格的学生，

可转入我校学习。

六、 注 意 事 项

1.考生的报考费、往返路费和食宿等均由本人自理。

2.新生入学后一律缴费上学。每学年学费 10,000 元，如有变动，按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的新标准收取。住

宿费、教材费等按规定另行缴纳。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3.新生入学后，我校将进行录取资格的复查，如发现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以及身体条件不符合招

生条件者，取消入学资格，退回原单位或原地区。

4.新生入学后实行专业甄别制，不合格者，予以退学处理，退回原单位或原地区。

5.我校实行奖、助学金制，受奖面可占全日制本科学生的 50％左右，具体评定规则以《上海戏剧学院学

生手册》为准。

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